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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拟发行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

债券 20,000.00 万元，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债券名称 本次发行金额 本次发行期限 实施机构

芙蓉区东湖村

城中村改造项

目

2023年湖南省保

障性安居工程专项

债券（一期）-2023
年湖南省政府专项

债券（二十四期）

20,000.00万元 5年 长沙市芙蓉区城市

人居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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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湖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预期收益与融资平衡方案

一、项目概况

（一）区域介绍

芙蓉区是湖南省会长沙市的中心城区，区域面积 42.8平方

公里，常住人口 60多万，下辖 13个街道、1个省级园区（隆平

髙科技园）。1949年 10月，长沙市人民政府设置城东区，成立

城东区公所。1960年 5月改设为天心阁人民公社，1961年 9月

复名为城东区，1968年 9月改设为东区，1996年 7月撤销东区，

设立芙蓉区。2011年底实施街道行政区划调整,下辖 13个街道。

可以用三句话高度概括芙蓉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是浓缩中

国城市发展历程的代表性城区；是彰显湖南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的标志性城区；是引领长沙未来发展方向的示范性城区。芙蓉

区是全省金融机构最密集的区域，已形成较为完整的金融产业

体系，并影响、辐射、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芙蓉区因湖南省有“芙蓉国”的雅称，且地处湖南省的政治、

经济、文化、商贸、信息中心而得名。芙蓉区是浓缩中国城市

发展历程的代表性城区，聚集了彰显长沙历史文化底蕴的相当

大一部分精华。马王堆汉墓、走马楼简牍等考古发现闻名中外，

宝南街、都正街等历史街巷纵横密布，程潜公馆、磻石山房等

名人故宅保存完好，定王台、化龙池等古迹名址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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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芙蓉区 2020-2022 年财政经济数据

单位：亿元

项目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地区生产总值 1,163.28 1,268.24 1327.16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61,985.00 66,342.00 69,574.00

一般预算收入 40.70 36.93 38.33

政府性基金收入 15.39 13.15 19.55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 6.18 6.67 12.48

政府性基金支出 15.39 12.07 19.39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 6.18 6.67 13.48

（二）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

称
项目概况 建设内容 实施机构 批复文件

芙蓉区

东湖村

城中村

改造项

目

1、项目总投资

257,647.05万
元；

2、项目地点位

于芙蓉区隆平

新区东湖村，项

目范围为科教

路以东，芙蓉区

区界以西，滨河

路以北，纬十四

路以南；

3、项目建设期

间为 2020年 7
月至 2024年 6
月。

本项目改造范围

内土地性质为集

体用地，项目总

用地面积为

1108.9亩，涉及

拆迁建筑面积为

136800平方米，

全部为住宅面

积；涉及拆迁户

数为 628户，涉

及拆迁人数为

2860人，安置方

式全部为实物安

置，安置房安置

人数 2860人。

本项目在拆迁地

原址新建安置房

小区，安置小区

总用地面积

86821平方米，

长沙市芙

蓉区城市

人居环境

局

1、长沙市芙蓉区发展和改革局文

件（芙发改投〔2020〕112号）；

2、《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编

号：430102202103170101），

430102202111020101，
430102202205260101；
3、《国土证》（长国用（2013）
第 006669号）

4、《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

规〔选〕字第长规选〔2017〕0008
号）；

5、长沙市芙蓉区环境保护局《关

于芙蓉生态新城四号安置小区一

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长芙环评[2017]25号）

6、《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

规〔地〕字第划〔2017〕0104号）；

7、《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字第：430101202110164）；

8、《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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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建筑面积为

280261平方米，

其中：住宅建筑

面积 228800平
方米，物管用房

14300平方米，

地下车库面积

37161平方米。

建筑物占地面积

26046平方米，

建筑密度 30%；

容积率 2.8；绿化

面积 26046平方

米，绿化率 30%。

建停车位 1062
个。

字第：430101202210012）
9、《初步设计》（芙审批许（2019）
300100013号，芙审批许（2021）
300100005号，芙审批许（2021）
300100003号，芙审批许（2021）
300100012号，芙审批许字（2018）
300100006号）；

10、《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编

号：430101202110203，
430101202110204，建字第

430101202210090号，建 1〔2018〕
0134号，建 2〔2018〕0142号，建

字第 430101202010728号）

2022年 6月 28日，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发改和

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向湖南省各市州住

建局、发改委、财政局、长沙市城市人居环境局印发《湖南省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四部门关于调整2022年部分保障性安居工

程项目的通知》（湘建保〔2022〕132号），芙蓉区东湖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被列入 2022 年湖南省棚户区改造及公租房建设计

划，已申报 2023年湖南省棚户区改造及公租房建设计划，2023

年申报当年度改造户数 35户，总投资 11550万元，建设面积 7770

平方米。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不用于偿还棚改债务，本次拟发行专项

债券资金不用于项目征地拆迁、货币化安置及土地储备。其中，

拆迁（含土地平整）、征地工作分别由长沙市征地服务中心、

土地储备中心实施。

1、项目拟建地点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芙蓉区隆平新区东湖村，项目范围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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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路以东，芙蓉区区界以西，滨河路以北，纬十四路以南。

2、项目建设背景

（1）长沙市总体规划背景

根据《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2014年修订版）》，

根据《规划》，未来都市区将划分为中心分区、省府分区、新

世纪分区、圭塘河分区、麓山分区、麓谷分区、市府分区、星

马分区、安沙分区、黄花分区、金霞分区、丁字分区、高星分

区、坪浦分区、暮云分区、跳马分区、黄黎分区、空港分区 18

个分区。长沙市市域范围内将形成 1个中心城市（长沙都市区），

2个副中心城市（浏阳城区、宁乡城区）、71个建制镇，其中

中心镇 29个，一般建制镇 42个。其中，浏阳城区工业以烟花

生产及其辅助工业为主，相应发展农副产品加工、医药工业及

先进制造业；宁乡城区工业以食品、机械、化工、建材等为主。

城市空间结构规划为沿多条生长轴线拓展城市发展空间，

构筑“一轴两带多中心、一主两次五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

一轴即湘江发展轴；两带即北部发展廊带和南部发展廊带；多

中心即一个城市主中心、两个城市副中心、五个组团中心；一

主为城市主体；两次为岳麓片区、星马片区；五组团为暮云组

团、金霞组团、坪浦组团、空港组团、黄黎组团。

“一主两次五组团”的城市空间结构，既要保持长沙历史

文化名城的风貌，又要突出“山水洲城、一江两岸”的城市总

体形象。

（2）长沙市城中村改造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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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长沙城区的不断扩大，过去的城乡结合部逐步变成了

新城区，其中尚未开发的部分区域，成为一处处被城市包围的

农村，沿用着农村的原有管理模式和生活方式。城乡并存的二

元结构造成省会城市长沙一大新的“景观”，即伴生出一个新

的城市单元---“城中村”。这些城市狭缝中的地带，也曾一度

成为城市建设“被遗忘的角落”。在城中村里，其居住建筑多

为原居民自行随意建设，建筑密度高，建筑间距小，居民为了

各自利益，又使私搭乱建现象极为严重，“握手楼”、“一线

天”等现象随处可见；且建筑层数以 2层为主，极大地浪费了

土地资源；由于建设过程中缺乏统一规划，布局混乱，导致道

路、给排水、医疗、教育等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极不完善，已与

现代化城市建设格格不入。

2010年，长沙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推进城中村改造试点

工作的意见》，以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了“城中村”

改造试点工作，确定了首批共 7 个城中村进行试点改造。2014

年 2月，长沙市住房保障局召开长沙棚户区改造工作研究会议，

就城中村改造工作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逐一探讨。同年，长

沙召开城中村改造工作会议，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城中村改造

工作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会上，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

胡衡华强调说：“最核心的是让老百姓得实惠，要坚持阳光操

作，让他们分享城市发展的成果。”胡衡华表示：“要加快推

进现有 14个试点村集体资产过户、集体土地房屋处置工作，还

要新增 5 到 10个村进行试点改造，明年对 20 个左右村进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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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到 2018年左右，力争三环以内 84 个城中村中，经自主申

报纳入改造范围的村，全面实现改造，并形成较为完善的城中

村改造模式。”

经过多年的积极改造，当前长沙市仍有 123个城中村。2018

年 1月 1日，在长沙市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民建长沙市委

提交集体提案建议，全面建设现代化长沙，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新征程中，加快长沙市城中村改造。4月 24日，长沙市政府办

公厅下发了《关于下达 2018年城中村改造计划任务的通知》，

明确提出，将力争 3 至 4 年完成一批城中村改造的思路，全面

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

（3） 长沙芙蓉区隆平新区城中村改造背景及现状

随着长沙市城乡经济的迅猛发展，城区建设用地的快速扩

张，越来越多的城市周边村庄被开发成高档商住区，本项目“城

中村”逐渐变成城市海洋中的一座“孤岛”、城市发展中“被

遗忘的角落”。

住房零乱，土地资源利用率低。该区域内建筑原是依地形

地势或分得的宅基地位置而建，基本无统一规划，布局混乱。

建筑毫无章法，建筑高度以 2层为主，容积率超低，极大地浪

费了土地资源。

基础设施落后，防灾救护能力不足。区内道路狭窄、曲折，

布局不合理也不成系统，无法满足人、车通行及停车的基本要

求，给排水基础设施薄弱，一旦发生火警或暴雨等灾害，消防、

救护等车辆难以入出；缺乏排涝、排污设施，明沟暗渠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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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黑臭；住房外围空间狭窄、环境恶劣，与现代市民生活需

求相差甚远。

管理无序，社会治安问题突出。该区域属“城区管不着、

街道管不了、乡镇管不住”的“三不管”地带，村内居民现在

少部种菜，闲时临时打工，多数除从集体经济组织分红外，普

遍以出租房屋为业。低廉的房租吸引了大量的打工者和流动人

员，给治安管理等造成了很大的压力。

长沙芙蓉区隆平新区城中村的现实状况及与全区的发展态

势愈来愈不协调，城中村的改造需求也愈来愈迫切。

3、项目概况

（1）建设内容及建设规模

本项目改造范围内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

为 1108.9亩，涉及拆迁建筑面积为 136800平方米，全部为住宅

面积；涉及拆迁户数为 628户，涉及拆迁人数为 2860人，安置

方式全部为实物安置，安置房安置人数 2860人。

本项目在拆迁地原址新建安置房小区，安置小区总用地面

积 86821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为 280261平方米，其中：住宅建

筑面积 228800平方米，物管用房 14300平方米，地下车库面积

37161平方米。建筑物占地面积 26046平方米，建筑密度 30%；

容积率 2.8；绿化面积 26046 平方米，绿化率 30%。建停车位

1062个。

（2）项目周期

项目建设期为 4年，自 2020年 7月至 2024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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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已经通过上海建纬（长沙）

律师事务所合法性审查。

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分析

1、促进经济发展，改善投资环境。上述项目建成将会促进

本地区基础设施的改进，如：周边道路的建设、供电、供气、

给排水以及服务网点的增加等。同时，项目建设能够促进社会

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品位和人居环境，增加社会服务容量，进

一步改善项目周边的开发投资环境，将在很大程度上对长沙市

本级快速发展起到积极的配合作用，从整体上进一步提升区域

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其整体形象。

2、提升土地使用价值，提升发展竞争力。通过对长沙市本

级城中村进行改造，将腾出的土地进行科学规划开发，将彻底

改变土地现状，极大提升土地使用价值，提高单位面积的产出

效益，优化交通运输条件，规范房产交易；按照中长期建设规

划要求，有利于长沙市本级整体发展，可优化城市卫生环境，

提高城市品位和发展竞争力。

（二）社会效益分析

1、解决住房困难，提高生活质量。城中村改造可以有效地

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体现社会公平、公正。从拥挤、

环境恶劣的城中村，到宽敞、设备完善的高楼，城中村改造项

目的实施改善了困难群众恶劣的居住和生活条件，提高了群众

的生活质量，改变了他们的精神风貌，也增强了他们对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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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责任感和对美好生活的信心。对城中村居民来说，城中

村改造意味着崭新生活的开始，他们对个人、家庭以及国家发

展的信心，悄然汇聚成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

2、解决就业问题，缓解社会压力。上述项目开发实施涉及

到项目区域周边拆迁和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建设期间可吸纳大

量劳动力。同时在项目建成后，也将提供一些社区服务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当地部分就业问题，缓解就业压力，带

来较好的社会效益。

3、改善城区面貌，促进和谐发展。城中村改造项目在改善

城区落后面貌、提升和完善城市功能的同时，还可优化配置土

地资源，促进土地合理利用。城中村改造对土地进行大规模的

整合，把面积较小、缺乏规模效益的地块进行并转，以充分发

挥土地的规模效益。城中村改造项目在缩小社会差距的同时，

也是一个市容环境再造工程，促进了人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

综上所述，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实施对本地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三）项目投资合规性与项目成熟度

（1）项目所属领域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属于保障性安居工程领域。

（2）项目行政审批手续情况

已于 2020年 4月 23日取得《关于同意芙蓉区东湖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立项的批复》（芙发改投〔2020〕62号）；

已于 2020年 7月 20日取得《关于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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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芙发改投〔2020〕112号）；

已 取 得 《 建 设 工 程 施 工 许 可 证 》 （ 编 号 ：

430102202103170101 ， 430102202111020101 ，

430102202205260101）；《国土证》（长国用（2013）第 006669

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规〔选〕字第长规选〔2017〕

0008号）；长沙市芙蓉区环境保护局《关于芙蓉生态新城四号

安置小区一期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长芙环评[2017]25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规〔地〕字第划〔2017〕

0104号，地字第：430101202110164，地字第：430101202210012）；

《初步设计》（芙审批许（2019）300100013号，芙审批许（2021）

300100005号，芙审批许（2021）300100003号，芙审批许（2021）

300100012号，芙审批许字（2018）300100006号）；《建筑工

程规划许可证》（编号：430101202110203，430101202110204，

建字第 430101202210090号，建 1〔2018〕0134号，建 2〔2018〕

0142号，建字第 430101202010728号）。

（四）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分析

项目资金来源由项目资本金、债券融资两部分构成，项目

总投资 257,647.05万元，其中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10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 38.81%；项目资本金 157,647.05万元，占总投

资 61.19%。

该项目有债券资金需求，且该项目已编制详细的“资金使用

计划表”和“项目绩效目标申报表”，债券资金需求和资金使用计

划具备合理性，项目资金需求和总体绩效目标、年度绩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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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匹配。

（五）项目事前绩效评价结果

本项目已进行事前绩效评估并出具《事前绩效评估报告》，

经分析，本项目建设内容符合专项债资金投向领域，债券存续

期内项目预期运营收益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

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该项目事前绩效评估的总体意见

为：建议支持。

（六）项目存续期

根据《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依据《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18，本项目

主体结构设计使用年限为 50年。

（七）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主管部门及其编码 长沙市芙蓉区城市人居环境局

项目资金

（万元）

资金总额：257,647.05

一、申请政府专项债资金：100,000.00

二、财政资金：157,647.05

项目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实施内容 开始时间 完成时间

1、完成策划、可

研、设计、招标、

施工前准备等前

期工作

2020年 7月 2020年 10月

2、完成各子项建

设，并竣工验收
2020年 11月 2024年 6月

项目绩效目标

本项目改造范围内土地性质为集体用地，项目总用地面积为 1108.9亩，涉

及拆迁建筑面积为 136800平方米，全部为住宅面积；涉及拆迁户数为 628
户，涉及拆迁人数为 2860人，安置方式全部为实物安置，安置房安置人

数 2860人。

本项目在拆迁地原址新建安置房小区，安置小区总用地面积 86821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为 280261平方米，其中：住宅建筑面积 228800平方米，物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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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房 14300平方米，地下车库面积 37161平方米。建筑物占地面积 26046
平方米，建筑密度 30%；容积率 2.8；绿化面积 26046平方米，绿化率 30%。

建停车位 1062个。

项目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及

单位
绩效标准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安置

房面积
280,261㎡ 280,261㎡

安置户数 628户 628户

质量指标

资金到位

率
100% 100%

建筑质量

是否合格
100% 100%

时效指标 建设工期 4年 4年

成本指标

项目建设

总投资成

本

257,647.05 257,647.05

项目融资

变动率
≤5%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总收

入
160,037.31 160,037.31

项目还本

付息
及时足额 及时足额

社会效益指标

基础设施

完善度
大幅提升 大幅提升

改善区域

投资环境
有效改善 有效改善

生态效益指标
城市环境

改善度
大幅提升 大幅提升

可持续影响

指标

可持续运

营

达成预期

目标

达成预期

目标

推动区域

全面协调

发展

达成预期

目标

达成预期

目标

社会公众或服

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区域辐射

人群满意

度

≧90% ≧90%

区域生活

居民满意

度

≧95% ≧95%

三、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一）项目投资估算

1、项目投资估算依据

（1）法律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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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地上附

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长政发〔2013〕23号）

2 《长沙市征地补偿实施办法》（长沙市人民政府令第

103号）

3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湖南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

知》（湘政发〔2018〕5号）

4 《长沙市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办法》（长

政发〔2008〕12号）

5 《关于鼓励被征地农民采取购买团购商品房方式安置

的实施办法》

6 各专业提供的基础条件。

（2）取价依据

1）工程费用

1 建筑、装饰装修、安装和室外工程依据 2014年《湖南

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道路工程依据 2014年《湖南省市政

工程消耗量标准》。

2 建筑、装饰、安装、市政工程人工费执行湘建价

[2017]165号文，关于发布 2017 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

价的通知，建安工程人工工资按 100元/工日计取，装饰工程人

工工资按 120元/工日计取。

3 建筑、装饰、安装、市政工程费依据湘建价[2016]160

号文《关于增值税条件下材料价格发布与使用的规定》，材料

价格参照《长沙建设造价》2018年第 1期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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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其它费用计列了建设单位管理费、项目前期工作咨询费、

勘察设计费、工程监理费、工程质量检测费、工程造价编制审

核费、建设工程交易服务费、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环境影

响评价费、水土保持评价费等。

3）预备费

预备费按工程费用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之和的 10%计算。

2、项目投资估算具体情况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总投资金额257,647.05万元，

其中项目资本金 157,647.05万元，将随项目实施进度逐步投入。

项目投资构成情况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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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村安置小区建设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工程费

（万元）

安装工程费

（万元）

设备购置费

（万元）

其他费用

（万元）
合计（万元） 单位 数量 指标（元） 备注

一 工程费用 64632.19 16036.4 819.31 0 81487.9

（一） 建筑工程 62294.75 12295.97 0 0 74590.72 ㎡ 280261

1 住宅 51159.68 10177.52 0 0 61337.2 ㎡ 228800

1.1 土建工程 37431.68 37431.68 ㎡ 228800 1636

1.2 装饰装修工程 13728 13728 ㎡ 228800 600

1.3 电气工程（含弱电） 3775.2 3775.2 ㎡ 228800 165

1.4 给排水工程 2745.6 2745.6 ㎡ 228800 120

1.5 消防工程 2104.96 2104.96 ㎡ 228800 92

1.6 燃气工程 572 572 ㎡ 228800 25

1.7 电梯安装工程 960 960 台 24 400000

1.8 屋顶水箱 19.76 19.76 个 13 15200

2 物管用房 3197.48 539.11 3736.59 ㎡ 14300

2.1 土建工程 2339.48 2339.48 ㎡ 14300 1636

2.2 装饰装修工程 858 858 ㎡ 14300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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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电气工程（含弱电） 235.95 235.95 ㎡ 14300 165

2.4 给排水工程 171.6 171.6 ㎡ 14300 120

2.5 消防工程 131.56 131.56 ㎡ 14300 92

3 地下车库 7937.59 1579.34 9516.93 ㎡ 37161

3.1 土建工程 7194.37 7194.37 ㎡ 37161 1936

3.2 装饰装修工程 743.22 743.22 ㎡ 37161 200

3.3 电气工程（含弱电） 613.16 613.16 ㎡ 37161 165

3.4 给排水工程 445.93 445.93 ㎡ 37161 120

3.5 消防工程 520.25 520.25 ㎡ 37161 140

（二） 室外配套工程 2337.44 3740.43 819.31 0 6897.18

1 土石方工程 520.93 520.93 ㎡ 86821 60

2 室外给排水工程 1041.85 1041.85 ㎡ 86821 120

3 总平面电力管网 781.39 781.39 ㎡ 86821 90

4 弱电及监控系统 390.69 390.69 ㎡ 86821 45

5 室外消防设施 729.3 729.3 ㎡ 86821 84

6 小区绿化工程 677.2 677.2 ㎡ 26046 260

7 道路、地上停车位及广场

等硬化铺装
1472.51 1472.51 ㎡ 34729 424

8 小区亮化工程 729.31 729.31 ㎡ 34729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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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环卫及其他配套设施 90 90 项 1 900000

10 高低压配电设施 120 120 项 1 1200000

11 小区道路工程（沥青砼） 344 344 m 8600 400

二 工程其他费用 12073.03 12073.03 估算依据

1 建设管理费 735.02 735.02 财建[2016]504号

2 监理服务费 448.42 448.42 ㎡ 280261 16 湘监协[2016]2号

3 前期工作咨询费 554.93 554.93 计价格[1999]1283号

4 工程设计费 672.63 672.63 ㎡ 280261 24 计价格[2002]10号文

5 工程勘察费 299.06 299.06 工程设计费×22%

6 工程造价咨询费 671.46 671.46 湘建价协〔2016〕25号

7 环境影响咨询费 28.52 28.52 计价格[2002]125号文、

发改价格[2011]534号

8 工程保险费 244.46 244.46 建安工程费×0.3%

9 场地准备及临时设施费 407.23 407.23 建安工程费×0.5%

10 质量检测费 81.49 81.49 建安工程费×0.1%

11 人防易地建设费 2100.38 2100.38 ㎡ 243100 86.4 湘价费〔2014〕60号、湘

发改价费〔2016〕405号

12.1 报建费（住宅及其他） 5829.43 5829.43 ㎡ 280261 208 按上年商品房产均价的

2.4%计算

三 预备费 9356.09 935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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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预备费 9356.09 9356.09 万元 93560.93 10% （一+二）*10%

四 合计 64632.19 16036.4 819.31 21429.12 102917.02 一+二+三

征拆费用估算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补偿总价（万

元）
备注

一 土地补偿费 1108.9 10286.96

1 耕地（水田） 亩 155.03 118800 1841.76

湘政发〔2018〕5号

2 耕地（旱地） 亩 304.06 99000 3010.19

3 园地 亩 126.41 79200 1001.17

4 林地 亩 212.91 79200 1686.25

6 其他农用地（农村道路、坑塘水面、沟渠、田

坎）
亩 136.51 99000 1351.45

7 建设用地（农村宅基地） 亩 91.59 99000 906.74

8 未利用地（其他草地） 亩 82.39 59400 489.4

二 青苗、苗木、林木补偿费 798.41 236.71

1 耕地（水田） 亩 155.03 3200 49.61

长政发〔2018〕17号2 耕地（旱地） 亩 304.06 2250 68.41

3 园地 亩 126.41 4000 5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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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林地 亩 212.91 3200 68.13

三 征地审批税费 12493.43

1 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 ㎡ 739267 80 5914.14 财综[2006]48号、财综[2009]24号

2 耕地开垦费(水田） 亩 155.03 78000 1209.23
湘政办发[2019]38号

3 耕地开垦费（旱地） 亩 304.06 52000 1581.11

4 耕地占用税（耕地） ㎡ 306057 60 1836.34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湖

南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中

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5 耕地占用税（园地、林地、其他草地、未利用

地）
㎡ 372147 32 1190.87

6 水利建设基金 ㎡ 739267 8 591.41 湘政发[2011]27号

7 森林植被恢复费 ㎡ 141939 12 170.33 湘财综〔2018〕44号

四 房屋拆迁及设施补偿费 57684.37

1 房屋建筑物拆迁费 ㎡ 136800 960 13132.8

长政发〔2018〕17号

2 装饰装修补偿费 ㎡ 136800 710 9712.8

3 购房补助费（第一、二层） ㎡ 95760 1280 12257.28

4 购房补助费（第三层） ㎡ 41040 640 2626.56

5 房屋搬迁补助费 ㎡ 136800 20 273.6

6 房屋过渡补助费 ㎡ 136800 240 3283.2

7 按期拆迁房屋奖励费 ㎡ 136800 260 3556.80

8 按期倒房腾地奖励费 户 628 80000 50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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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按期腾地奖 亩 1108.9 15000 1663.35

10 室外设施 栋 628 64000 4019.20

11 生产用房（为农业服务） ㎡ 62800 190 1193.20

12 农业工具、牲畜 户 628 2460 154.49

13 其他农用地 亩 136.51 1600 21.84

14 集体设施杆线迁移 亩 1108.9 3200 354.85

15 机械拆除费 ㎡ 136800 30 410.40

五 社保补助费 2860 49197.60

1 第一年龄段 人 270 8000 216

长政发[2014]48号
2 第二年龄段 人 1490 163272 24327.53

3 第三年龄段 人 350 179599.2 6285.97

4 第四年龄段 人 750 244908 18368.1

六 征地拆迁相关费用 6210.96

1 征地拆迁服务费 万元 68208.04 1.5% 1023.12
长政办函[2013]22号、芙政办纪[2010]10

号
2 拆迁工作协调资金 万元 68208.04 2.5% 1705.20

3 概(结)算调整资金 万元 68208.04 3.0% 2046.24

4 拆除工程 ㎡ 136800 50 684

5 碴土外运 ㎡ 136800 30 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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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土地整理 ㎡ 68400 50 342

七 合计 亩 1108.9 136110.03 一+二+三+四+五+六

总投资估算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价值(万元)

工程费 工程建设其他费 预备费 建设期利息 合计

一 征地拆迁费、安置费 81,487.90 148,183.06 9,356.09 239,027.05

(一) 征地拆迁补费 136,110.03 136,110.03

(二) 安置费 81,487.90 12,073.03 9,356.09 102,917.02

1 货币安置 0.00

2 安置房安置 81,487.90 12,073.03 9,356.09 102,917.02

2.1 安置房建设工程费 81,487.90 81,487.90

2.2 安置房工程建设其他费 12,073.03 12,073.03

2.3 安置房建设预备费 9,356.09 9,356.09

二 建设期利息 18,620.00 18,620.00

三 项目投入总资金 81,487.90 148,183.06 9,356.09 18,620.00 257,64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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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项目前期已投资金额为 123,900.00万元，未来尚需投

资金额为 133,947.05万元。具体如下表所示：

项目分年度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前期投入 2023 年 2024 年及以后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
257,647.05 123,900.00 82,351.00 51,396.05

其中，2023年月度投资计划如下表所示。2023年拟申请发

行专项债券 43,800.00 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 20,000.00 万元。

本年后续再发行 23,800.00万元：

2023年度项目投资分月计划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月度 1 月 2 月 3月 4月 5 月 6 月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

村改造项目

投资金额 0.00 0.00 6,250.00 10,500.00 16,000.00 12,000.00
其中：专项债券金

额
0.00 0.00 5,000.00 10,000.00 15,000.00 13,800.00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2023年
合计

14,046.00 2,782.00 3,166.00 2,692.00 2,555.00 12,360.00 82,351.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43,800.00

（二）资金筹措方案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资金来源主要为项目资本

金和发行政府专项债券。项目总投资 257,647.05万元，其中：

项目资本金 157,647.05 万元；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00万元，其中，2022年 6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4,000.00

元，2023年拟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43,800.00万元，本次拟申请发

行 20,000.00万元。本年后续再发行 23,800.00万元，2024年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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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 42,200.00万元。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资金筹措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资金来源
本次拟

发行专

项债券

期限

资本金/自
有资金

已发行专

项债券金

额

本次拟发

行专项债

券金额

其中：

用作资

本金金

额

未来拟

发行专

项债券

金额

其中：

用作资

本金金

额

其他融

资

芙蓉区东湖村城

中村改造项目
257,647.05157,647.0514,000.0020,000.00 0 66,000.00 0 0 5年

四、项目收入和成本预测

（一）收入预测依据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收益主要来源于土地使用权

出让收入、地下停车位销售收入，预计用于资金平衡的相关收

益为 154,002.30万元。

1、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通过选取与本项目周边的 3 个地块市场土地交易价格作为

标地，以标地的均价计算本次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地价。具体可

比地块信息如下：

东湖村城中村项目可比地价信息

地块 土地位置
出让面

积（亩）

土地总价

（万元）

土地单价

（万元/亩）
来源

[2021]长沙市 141号 芙蓉区杉木村 99.69 117250 1176.09 长沙公

共资源

交易电

子服务

平台

[2021]长沙市 127号 芙蓉区杉木村 40.58 44630 1099.77

[2020]长沙市 064号
芙蓉区马王堆中路与远

大一路交会处西北角
38.39 67000 1745.36

合计/均价 178.66 228880 1281.07

可比案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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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长沙市 141号

[2021]长沙市 127号

[2020]长沙市 064号

可比地块土地出让单价在 1099.77-1745.36万元/亩之间，根

据审慎原则，本项目可出让土地地价按 2021 年为 1,080 万元/

亩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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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遵照谨慎原则下，本项目的土地出让价格的增长率预测

根据“中国地价信息服务平台”中长沙地价增长率数据，长沙市

地价增长率在 2020年第 1季度为 0.48%，第 2季度为 0.72%，

本次按全年增长率为 2.4%估算。

项目完成拆迁后，除安置房建设用地与绿化用地等，预计

可用于债券本息平衡相关出让土地估算为 200亩。

根据国家及当地实际情况，因本项目土地交易内容是项目

建设单位代表政府进行的土地一级市场交易，根据《湖南省财

政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湘财综〔2007〕65号）、《湖南省

财政厅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湖南省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

出让金管理办法》（湘财建〔2004〕46号）、《湖南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转发省劳动保障厅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

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湘政发办〔2007〕35号）、《湖

南省财政厅湖南省水利厅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农田水利

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湘财综〔2011〕36号）、《财政

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

知》（财综〔2011〕63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保障

性安居工程建设的意见》（湘政发〔2011〕11号）等相关文件，

本项目涉及国有土地收益基金、农业土地开发资金、被征收农

民社会保障资金、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教育资金、保障性安居

工程建设资金的计提。根据法规要求，上述部分计提资金根据

土地出让平衡收益、土地出让纯收益计提，本项目谨遵保守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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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暂按土地出让总收入的 40%缴纳政府性基金和专项资金，

土地出让收入按土地销售收入的 60%估算。

2、停车位销售收入

调查地块周边地下停车位售价，结果如下表所示。

可比案例调查表

地址 售价（万元/个） 来源

融圣国际负一楼标准停车位出售 12.80 拍卖公告

芙蓉区定王大厦连排车位 8.50 拍卖公告

芙蓉区新世纪家园南区 C区 6栋小区车库 13.20 拍卖公告

案例图

根据以上案例，本项目属于公益性项目，让利于民，地下

车位单价按 2021年为 80,000.00元/个估算。

（二）项目预期收入预测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的建设期 2020年 7月至 2024

年 6月，测算运营期为 2023年至 2029 年，按照前述收入测算

依据，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总收入

为 154,002.30万元，收入测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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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入预测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一 经营收入 154,002.30 0.00 0.00 0.00 424.00 36,573.20 37,384.10 30,943.28 15,861.80 16,220.36 16,595.56

1 土地销售收入（提留

60%）
145,506.30 0 34789.2 35624.1 29183.28 14941.8 15300.36 15667.56

1.1 销售比例 100% 25% 25% 20% 10% 10% 10%

1.2 销售土地面积（亩） 200 0.00 50.00 50.00 40.00 20.00 20.00 20.00

1.3 销售单价（万元/亩） 1080 1,105.92 1,132.46 1,159.64 1,187.47 1,215.97 1,245.15 1,275.03 1,305.63

2 地下车位销售收入 8,496.00 0 424 1784 1760 1760 920 920 928

2.2 销售数量（个） 1,062.00 0.00 53.00 223.00 220.00 220.00 115.00 115.00 116.00

2.3 销售单价（万元/个）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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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预期成本预测依据

本项目运营总成本主要包括经营成本、增值税与税金及附

加，具体如下：

1、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包括销售费用及管理费用，本项目属于保障性

安居工程棚改项目，无需过多广告投入等营销费用，人员成本

包括在销售费用中。

（1）销售费用

销售费用是指企业销售商品和材料、提供劳务的过程中发

生的各种费用。本项目销售产品为土地使用权，根据销售内容，

按营业收入的 0.1%估算。

（2）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是指企业为组织和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所发生的各

种费用，包括企业董事会和行政管理部门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

发生的，或者应由企业统一负担的公司经费，根据行业经验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会计制度》，本项目根据项目经营内容，

按营业收入的 0.1%估算。

2、增值税

（1）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

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暂行条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

通知》（财税〔2018〕32号）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

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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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本项目地下车位销售收入征收增值

税税率为 9%。

应扣缴税额=含税销售额÷（1+税率）×税率。

（2）进项税抵扣

进项税额，是指纳税人购进货物、加工修理修配劳务、服

务、无形资产或者不动产，支付或者负担的增值税额。

本项目建设期进项税来自各类资产所含的增值税额。

项目投资进项税分析

序号 项目 投资额(万元) 进项税率 进项税 资产净值(万元) 备注

一 固定资产 257647.05 7411.74 250235.31

1 建筑工程费 81487.9 9% 6728.36 74759.54

2 征地拆迁费用 136110.03 0% 0 136110.03

3 工程其他费用 12073.03 6% 683.38 11389.65 不含土地费用

4 预备费 9356.09 0% 0 9356.09

5 建设期利息 18620 0% 0 18620

三 其他资产 0 0% 0 0

合计 257647.05 7411.74 250235.31

（3）扣缴增值税额

扣缴增值税额按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计算，进项税额计算

说明如下。

进项税额＝当期进项税+从上期转入的可抵扣进项税。

从上期转入的可抵扣进项税＝上年结转下期抵扣进项税

结转下期抵扣进项税＝进项税－销项税

当期销项税额小于当期进项税额不足抵扣时，其不足部分

可以结转下期继续抵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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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地下车位销售收入销项税额为 701.49万元，可抵扣

的进项税额为 7411.74万元，高于销项税额，抵扣后应缴增值税

为 0.00万元，由于本项目计算收入与成本均为不含税收入与不

含税成本，因此应缴增值税额未计入财务分析。

3、税金及附加

附加税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其中：城市

维护建设税税率纳税人所在地为市的，税率为 7%；教育附加费

(含地方教育费附加）征收 5%。

地下车位销售收入应缴纳土地增值税，本次按 3%预缴。

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已缴纳政府性基金和专项资金，因此

应缴增值税额和税金及附加未计入财务分析。

（四）项目预期成本预测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计总成本为 562.86万元，具体测算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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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运营总成本测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一 经营成本 307.98 0 0 0 0.84 73.14 74.76 61.88 31.72 32.44 33.2

1 销售费用（0.1%） 153.99 0 0 0 0.42 36.57 37.38 30.94 15.86 16.22 16.6

2 管理费用（0.1%） 153.99 0.00 0.00 0.00 0.42 36.57 37.38 30.94 15.86 16.22 16.60

二 增值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 销项税 701.49 0.00 0.00 0.00 35.01 147.30 145.32 145.32 75.96 75.96 76.62

1.1.1 销项税[/(1+6%)*6%]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1.2 销项税[/(1+9%)*9%] 701.49 0.00 0.00 0.00 35.01 147.30 145.32 145.32 75.96 75.96 76.62

1.1.3 销项税[/(1+13%)*13%]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2 进项税额 701.49 0.00 0.00 0.00 35.01 147.30 145.32 145.32 75.96 75.96 76.62

1.2.1 固定资产抵扣进项税 701.49 0.00 0.00 0.00 35.01 147.30 145.32 145.32 75.96 75.96 76.62

1.2.2 流通过程产生进项税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1.3 进项税额留抵 5,420.68 5,273.38 5,128.06 4,982.74 4,906.78 4,830.82 4,754.20

三 税金及附加 254.88 0.00 0.00 0.00 12.72 53.52 52.80 52.80 27.60 27.60 27.84

1 城市建设维护税(7%)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 教育费附加(3%+2%）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 房产税(12%) 0 0 0 0 0 0 0 0 0 0 0

4 土地增值税（3%） 254.88 0 0 0 12.72 53.52 52.8 52.8 27.6 27.6 27.84

四 总成本合计 562.86 13.56 126.66 127.56 114.68 59.32 60.04 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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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

项目预期总收入 154,002.30万元，预期总成本 562.86万元，项

目净收益即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 153,439.44万元。

五、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净收益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项目预期

总收入 154,002.30万元，预期总成本 562.86万元，项目净收益

即可用于融资平衡的资金为 153,439.44万元。

（二）项目融资还本付息情况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257,647.05 万

元，拟申请发行政府专项债券资金 100,000.00万元，其中：2022

年 6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4,000.00元，发行利率为 3.07%，债券

期限为 5 年，每年付息一次，2023 年拟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43,800.00 万元，本次拟申请发行 20,000.00，本年后续再发行

23,800.00 万元，债券期限为 5 年，每年付息一次，预计 2024

年拟申请续发 42,200.00万元，债券期限为 5年，每年付息一次，

在债券到期时一次性偿还本金。

根据目前市场行情谨慎考虑，本期债券的预测利率以 2023

年 2月相同待偿期国债收益率上浮 20%确定，据此，本次及后

续 5 年期债券的预测利率为 3.25%，债券存续期内本息共计

116,124.00万元。

综合考虑，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还本付息情况如

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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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还本付息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

余额

本期新增

本金

本期偿还

本金

期末本金

余额

当年偿还

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2022年 6月 - 14,000.00 - 14,000.00 - -

2023年 3月 14,000.00 20,000.00 - 34,000.00 - -

2023年 4月 34,000.00 23,800.00 - 57,800.00 - -

2023年 6月 57,800.00 - - 57,800.00 429.80 429.80

2024年 2月 57,800.00 42,200.00 - 100,000.00 - -

2024年 3月 100,000.00 - - 100,000.00 650.00 650.00

2024年 4月 100,000.00 - - 100,000.00 773.50 773.50

2024年 6月 100,000.00 - - 100,000.00 429.80 429.80

2025年 100,000.00 - - 100,000.00 3,224.80 3,224.80

2026年 100,000.00 - - 100,000.00 3,224.80 3,224.80

2027年 2月 100,000.00 - - 100,000.00 1,371.50 1,371.50

2027年 3月 100,000.00 - - 100,000.00 650.00 650.00

2027年 4月 100,000.00 - - 100,000.00 773.50 773.50

2027年 6月 100,000.00 - 14,000.00 86,000.00 429.80 14,429.80

2028年 2月 86,000.00 - - 86,000.00 1,371.50 1,371.50

2028年 3月 86,000.00 - 20,000.00 66,000.00 650.00 20,650.00

2028年 4月 66,000.00 - 23,800.00 42,200.00 773.50 24,573.50

2029年 2月 42,200.00 - 42,200.00 - 1,371.50 43,571.50

合计 - 100,000.00 100,000.00 - 16,124.00 116,124.00

（三）项目融资平衡情况

本项目偿债资金来源为项目净收益，项目预期总收入

154,002.30 万元，预期总成本 562.86 万元，预计用于资金平衡

相关收益为 153,439.44万元，预计相关收益对债券本息的覆盖

倍数为 1.32倍。



35

项目收益覆盖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预计用于资金

平衡的相关收

益

项目预计融资

本金

项目预计融资

本息

项目相关收益

对融资成本覆

盖倍数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 153,439.44 100,000.00 116,124.00 1.32

同时，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

过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长沙分所审计通过。

（四）压力测试

影响本项目财务效益的敏感因素主要是经营收入、经营成

本两个方面，本项目对以上两个因素变化对所得税后财务内部

收益率的影响程度作了敏感性分析。

敏感性分析表

单位：%

单因素敏感性分析 -10% 0 10%

收入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19 1.32 1.45

成本变动敏感性分析

项目总债务融资本息覆盖倍数 1.32 1.32 1.32

基于上表，收入和成本变动是影响本项目资金平衡的敏感

因素，当整个项目的收入下降 10%的情况 下，债券本息资金的

覆盖倍数为 1.19，能通过压力测试。当整个项目的成本上升 10%

情况下，债券本息资金的覆盖倍数为 1.32，仍然能通过压力测

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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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现金流模拟分析

按照国家相关政策规定，项目建设期内所有融资拟只付息

不还本，项目计算期内按计划还本付息，根据上述项目总投资、

运营收入、成本情况、偿债资金来源，对项目申请新增债券资

金情况分析，本项目现金流预测见下表：

项目现金流量表
单位：万元

年度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

量

投资活动净现金流

量

筹资活动净现金流

量
净现金流量

累计盈余资

金

2020年 -58,900.00 58,900.00

2021年 -50,000.00 50,000.00

2022年 -15,000.00 15,000.00

2023年 410.44 -81,209.45 81,209.45 410.44 410.44

2024年 36,446.54 -48,857.00 48,857.00 36,446.54 36,856.98

2025年 37,256.54 -3,224.80 34,031.74 70,888.72

2026年 30,828.59 -3,224.80 27,603.80 98,492.52

2027年 15,802.48 -17,224.80 -1,422.32 97,070.20

2028年 16,160.32 -45,883.25 -29,722.93 67,347.27

2029年 16,534.53 -42,885.75 -26,351.23 40,996.04

小计 153,439.44 -253,966.45 141,523.05 40,996.04

根据项目现金流预测表，本项目期末累计现金结存额大于

0，项目存在资金缺口的风险较小。

六、潜在风险评估

1、项目风险

建设项目的风险一般包括市场风险、资源风险、技术风险、

工程风险、资金风险、政策风险、外部协助条件风险、社会风

险、其他风险等 9 个方面。根据该项目的情况，可能存在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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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主要有：技术风险、工程风险和外部协助条件风险三个方面。

1）技术风险

技术风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工程设计考虑的设计方案不

尽合理，使用时达不到功能要求；另外设计考虑问题不够周全，

有漏项或缺项，致使工程反复而变动施工计划，申请追加投资

等情况。

2）工程风险

工程风险包括工程地质条件、水文地质条件与预测发生重

大变化，导致工程量增加、投资额增加、工期拖长。

3）外部协助条件风险

外部协作条件风险主要是供电、交通、给排水、通讯、消

防等市政基础配套设施是否具备和完善，如果上述条件不具备，

将会大大增加项目的投资，延误项目工期，对项目的建设和实

施带来不利。

2、其他风险分析

（1）政策风险

本项目为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工程，属于建设工

程。尽管本项目政策上无风险，但还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

尽量争取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和扶植资金，为企业与社会发

展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

（2）法律风险及对策

工程项目涉及的法律风险主要是安全生产、环境保护、经

营活动等，活动中有可能存在违法行为。因此本项目建设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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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等到方案将按国家有关的规定进行评估、报批，经政

府职能验收达标后方投入运行，将风险降至最低。

（3）项目建设风险及对策

本项目建设使用钢材、水泥、木材，并采购生产设备和使

用大量人工，在本项目建设和生产过程中会发生建材、设备、

人工费等涨价风险。控制此风险对策：

1）留足预备费，做好询价，科学管理，采取招标方式，可

减少建设风险；

2）原材料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可采取内部挖潜，降低费

用，将供应链带来的风险内部消化。还可与重要的上游供货商

结成战略合作联盟，共同面对风险，把风险降到最低。

（4）管理风险及对策

项目单位在前期工程积累了不少的工程建设管理经验，工

程管理风险不大。对于工程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管理风险，采取

第三方进行项目管理或工程监理，强化工程建设投资、质量、

进度的控制，以专业和法律方式降低工程建设的管理风险。

七、还款保障措施

1、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财预〔2016〕155号）规定，专项债务应当有偿

还计划和稳定的偿还资金来源。专项债务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

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发行专项债券等偿还。专项债务利息

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入偿还，不通过发行专项

债券偿还。专项债务收支按照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专项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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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实现项目收支平衡。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

处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对地方政府

债券，地方政府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市县财政将根据《财

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

预〔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转贷协议约定向省级财政部

门缴纳本级应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级财政部门按照合

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

调减投资计划、调整预算支出等措施偿债。未及时足额向省级

财政部门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采

取适当方式扣回。

八、主管部门责任

芙蓉区东湖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主管单位是长沙市芙蓉区城

市人居环境局。

项目主管部门将负责按照长沙市芙蓉区本次债券项目工作

要求并根据项目建设任务、成本等因素，建立本地区发行保障

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项目库，做好项目的规划期限、投资计划、

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预期收入等测算，做好保障性安居工程

专项债券年度项目库与政府债务管理系统的衔接，配合做好保

障性安居工程专项债券发行各项准备工作，加强对项目实施情

况的监控，并统筹协调相关部门保障项目建设进度，如期实现

专项收入等后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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